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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批地供私家醫院發展 

 

執行審計署及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的進展 

 
 

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第 2 部分：對私家醫院所設的特別批地條件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 

第 5.10 段 

審計署建議政府當局應：   

(b) 至於以往直接批予非牟利私

家醫院的土地，應把握時

機，商討施加適當的條件，

以配合政府在推廣套餐式收

費和增加收費透明度方面的

新方針；及  

已實施有關建議。 

政府當局會在非牟利私家醫

院的相關地契加入適當條

件 ， 以 符 合 政 府 的 最 新 意

向。  

  地政總署已發出內部指引，

提醒員工把握時機與食物及

衞生局／衞生署聯絡，把適

當規定納入私家醫院的契約

內。  

 (c) 在批予醫院 F 的批地 8 個

案中，清楚訂明政府的要

求，規定醫院須提供"低收

費病床和服務"；及  

已實施有關建議。 

 衞生署已通知醫院 F 有關提

供低收費病床的政府規定。

衞生署會監察醫院 F 推行低

收費病床的情況。 

  釐清法律定位，研究政府可

否透過利用土地契約中的

  " 遵從現行政策"條件，就醫

院 F 的營運加入其他額外規

定(例如 2011 年所定最低限

度的規定)。  
 

已實施有關建議。  

1981 年的兩項主要規定適用

於醫院 F 的土地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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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編號 審計署／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 截至2013年9月的進展  

政府帳目委

員會報告書

第 152 頁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a) 釐清衞生署及地政總署在下

述事項的責任：把兩項主要

規定納入或持續納入非牟利

私家醫院的私人協約批地條

款，以確保重要規定日後必

定會納入契約條款；及  

地政總署現正就管理私人協約

土地事宜的一般規程的擬稿，

諮詢相關政策局的意見，有關

的規程訂定各政策局／部門在

處理私人協約土地方面的職

責、在契約或其他協議內加入

適當規定，以及其後就遵行情

況的監察和執法等事宜。  

地政總署已發出內部指引，提

醒員工把握時機與食物及衞生

局／衞生署聯絡，把適當規定

納入私家醫院的契約內。  

 (b) 在承批人申請契約續期、為

擴建或重建醫院而申請增批

地段或契約修訂時，把握機

會在非牟利私家醫院的批地

文件中加入兩項主要規定。  

政府當局會在這些情況下，在

非牟利私家醫院的批地文件中

加入適當條件，以符合政府的

意向；及  

地政總署已發出內部指引，提

醒員工把握時機與食物及衞生

局／衞生署聯絡，把適當規定

納入私家醫院的契約內。  

第 3 部分：批地條件的監察及執行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5.10 段 

(e) 設立適當機制和加強政府的

管制，藉以監察私家醫院遵

從批地條件的情況，特別是

有關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病

床"，以及"把利潤／盈餘再

投資"的規定；  

衞生署及地政總署一直就監察

私家醫院遵行契約條件方面的

分工進行商討。  

醫院 D 自 2013 年 2 月起已增

設老人病房，提供 20 張免費

病床。有關使用率在 2013 年

7 月達 95%。  

此外，醫院 D 已採取措施，以

增加其低收費病床的使用量，

而於 2013 年 4 月至 7 月期

間，其每月使用率已增加至

73%至 88%。  

衞生署會監察醫院 F 推行低收

費病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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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在醫院 D 及醫院 F 的個案

中，要求承批人提交確認書

及經審核帳目，以確保醫院

已遵從批地文件內"把利潤

／盈餘再投資"的規定，並

研究第 3.13 段所述的其他事

宜(例如批地條件是否容許與

關連人士交易及攤分盈利安

排)；  

醫院 D 及醫院 F 已向衞生署呈

交經審核帳目及審計師證明承

批人遵從與財政相關的批地條

款的文件。衞生署及地政總署

現正跟進醫院遵行有關規定的

情況。  

衞生署亦已提醒私家醫院向地

政總署申請批准第三方在醫院

內提供服務的業務安排。地政

總署會跟進收到的轉介及申請

個案，並在處理任何有關申請

時，聽取食物及衞生局／衞生

署的意見，以及尋求其政策支

持。  

 

 (g) 在諮詢社署後，要求醫院 C
盡快糾正批地 4 所發現的各

種違規情況；及  

衞生署與地政總署磋商後，已

檢討醫院 C 現時在批地 4 提供

的服務，認為該院所提供的服

務得到生署署長的事先批

准，符合相關批地條款。  

社署認為，醫院 C 就長者活動

中心提交的修訂建築圖則可以

接受。2013 年 5 月，地政總

署批准按地契在批地 4 上發展

的建築圖則。地政總署會與社

署共同密切注視訂於 2013 年

年底竣工的工程。 

 (i) 採取行動以查明其他私家醫

院有否出現類似醫院 E 的情

況，並就第 3.38 段所述的 3
項審計署關注事宜，採取適

當的跟進行動，包括查明在

私人協約批地興建的醫院處

所內設立專科醫療中心(由第

三方營辦) 是否構成分租，

以及醫院管理層會否對這些

醫療中心所提供與醫院有關

的服務負責。  

衞生署已提醒私家醫院向地政

總署申請批准第三方在醫院內

提供服務的業務安排。地政總

署會跟進收到的轉介及申請個

案，並會在處理任何有關申請

時，聽取食物及衞生局／衞生

署的意見，以及尋求其政策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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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賣地供私家醫院發展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5.11 段  

審計署建議政府當局應從這宗政

府批出醫院土地的個案(包括其

後把醫院土地相當大的部分的用

途 改 作 發 展 私 人 住 宅)汲 取 教

訓。具體而言，政府當局應採取

行動，防止同類情況再次發生，

包括：  

政府當局在日後批出私家醫院

用地時，會考慮私營醫療服務

的供求及服務要求，從而釐定

私家醫院用地的適當面積、發

展規模及與醫院有關的契約規

定；及  

政府當局日後不會容許這些私

家醫院用地的購買人在整段契

約期內任何時間更改土地用

途。  

 

(a) 避免提供超出私家醫院發展

所需的土地面積；及  

 (b) 在同意醫院土地更改用途作

私人住宅發展時，必須充分

考慮任何現有／潛在的醫院

病床短缺情況及其他規劃需

要。  

第 5 部分:未來路向及審計署的建議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5.10 段 

(j) 審計署建議政府當局應定期

評估對現有私家醫院所採取

的加強執法措施的成效，確

保這些醫院遵從批地條件，

並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的調

整。  

政府當局會適時檢討對現時獲

私人協約批地的私家醫院所採

取的加強執法措施的成效。  

  

 

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第

5.12 段 

審計署建議政府當局應：   

(a) 採取行動以確保為在政府土

地上興建新私家醫院所訂定

的 2011 年最低限度規定，

妥為納入政府將與中標者簽

訂的土地契約和服務契約

內；及  

政府當局在批出黃竹坑的土地

以發展私家醫院時，已向中標

者訂定一系列最低要求，涵蓋

土地用途、醫院開始營運日

期、病床數目、服務範疇、套

餐式收費和收費透明度、服務

對象、服務水平、事故匯報

等。這些要求載於土地契約和

服務契約中。 

衞生署與食物及生局和地政

總署磋商後，將制定執行守

則，監察土地契約和服務契約

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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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日後適當時候，就政府對

私家醫院發展的新政策及安

排進行實施後檢討。  

政府當局會適時檢討私家醫院

發展的政策和安排。  

 

 


